
香港特区旅行证件收费一览表 

特区政府收费（港

元） 驻外使领馆收费 备  注 旅行证件 

种类 
签发费 邮寄费 手续费 邮寄费

32页 280 16岁
以上 48页 400 

32页 140 

特

区

护

照 16岁
以下 48页 200 

44页 260 
签证身份

书 92页 525 

海员身份证 185 

1、双挂号
航空方式：

45。 

2、特快专
递方式：亚

太地区：

115； 北
美、洲：

170；其他
地区：335。

10美
元 

包括寄

送材料

费和邮

寄护照

费用，

按实际

情况收

取 

入境身份陈述书 30美元 

1、交特区政府费用只能
以港币或美元汇票方式支

付。收款方为“香港特别行
政区政府”。 汇票须指明由
在香港的银行付款（以美元

汇票支付须另交银行手续

费 50港元）。支票须为在
香港的银行支票。 

2、收费项目中以美元计
算的，可折合成当地货币收

取。 

3、如申请未获批准，特
区入境处收费可退还申请

人，驻外使领馆收费不予退

还。 

永久性居民身份证 不收费用。 

 


